
国 务院关 于 开 展 一九 八 六 年

税 收、财 务、物 价 大 检 查 的 通 知

（一九八六年十月三日）

一九八五年的全国税收、财务、物价大检查，各地区、各部门做了大量工作，取得了很大成

绩。不仅查出了经济方面许多违法乱纪问题，而且对党风和社会风气的进一步好转，增强广大干

部和群众的法制观念、政策观念和全局观念，都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。尽管在检查中有的地方对

有的问题处理存在偏紧或偏松的现象，但从总体上说，工作开展是健康的，进行大检查是完全必

要的。
目前经济体制改革正在进行，新旧体制处于转换过程中，一些旧的制度尚未破除，新的制度

还没有完全建立健全起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有的地方、部门和单位钻法制不健全的空子，无视国

家财经纪律，偷税漏税，乱挤成本，谎报亏损，随意涨价，侵占国家收入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。
有的人甚至从中贪污盗窃、行骗受贿，进行经济犯罪活动。这些问题的存在，不仅严重影响国家

财政收入，而且败坏党风，腐蚀干部，有损改革，妨碍建设，危害极大。为了严肃财经纪律，保

障企业和单位的合法权益，打击经济犯罪活动，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，保障改革和建设的

顺利进行，国务院决定，一九八六年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税收、财务、物价大检查。各地区、

各部门、各单位要把这项工作同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紧密结合起来，切实抓紧抓好。现对开展这

次大检查的有关问题，通知如下：

一、这次税收、财务、物 价 大 检 查，重点是检查一九八六年发生的问题以及一九八五年发

生而未检查、处理的问题。个别数额较大、性质严重的案件，也可追溯到一九八五年以前。检查

的主要内容是：（一）违反国家税法 规 定 偷 税、漏税、抗税，以及超越权限擅自减税、免税；

（二）违反国家财务会计制度规定，采取各种手段侵占、截留应交利润和其他收入，以及虚报亏

损，骗取国家财政补贴；（三）违反国家物价政策，随意涨价，乱收费，牟取非法收入；（四）

用公款请客送礼，滥发奖金、补贴和实物，挥霍浪费；（五）贪污盗窃，行骗受贿，中饱私囊。

此外，对拖欠税利的，也要作为重点进行检查，催收入库。
二、这次税收、财务、物价大检查，仍采取自查和重 点 检 查 相结合的方法。所有企业、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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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、行政单位和个体工商户，都要认真地进行自查，主动地纠正存在的问题。在自查的基础上，

地方各级政府和中央各部门要组织工作组，对问题较多的单位进行重点检查。中央设在地方的企

业、事业单位，除由中央主管部门派人检查外，地方政府也可以派工作组进行重点检查，查出的

入库违纪收入，地方财政可按规定分成。检查时，要注意点面结合，突出重点，兼顾一般，做到

边检查、边核实、边入库、边处理、边整改，善始善终，不留尾巴。通过检查，要使广大干部、

群众受到一次深刻的法制观念、政策观念和全局观念的教育，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；要认真总

结经验，吸取教训，建立、健全规章制度，堵塞漏洞，改进工作。
这次税收、财务、物价大检查，从十月份开始到春节前结束。检查工作的具体步骤和要求，

由各地区、各部门根据具体情况确定。
三、一定要把正确掌握政策贯穿在大检查的全过程中，做到 实 事 求是，宽严适度。关于税

收、财务、物价大检查处理经济违纪问题的具体政策界限，由国务院税收、财务、物价大检查办

公室规定下达。总之，既要支持开放、搞活，又要认真检查和严肃处理各种违法乱纪行为，以保

证改革顺利进行和健康发展，维护各方面正当的经济利益。在检查中，对于企业和单位自己查出

的问题，在补交了应上交的收入，调整了会计帐目和财务决算，作出认真检讨以后，可以按规定

照提留利或分成；如果不认真自查，问题一经被查出，其违纪收入应全部上交财政，不准提取留

利或分成；问题性质严重、情节恶劣的，还要给有关领导人和直接责任人以必要的处分。对于贪

污盗窃、行骗受贿等经济犯罪案件，要坚决打击，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制裁。要坚决保护揭发检举

人，对打击报复者要严肃处理，决不姑息。
四、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和中央各部门，要切实加强领导，指定一位省、部级领

导干部负责抓好大检查工作。各地税收、财务、物价大检查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，要适当充实和

加强。各级财政、税务、物价、审计、银行、经委、计委、工商行政管理、司法和各业务主管部

门都要积极支持和参加大检查工作，密切配合，团结协作，并请各地纪检部门大力协助和支持。
为了有利于大检查工作的顺利开展，国务院将继续从中央各部门抽调 一 批 干 部，组成检查工作

组，分赴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协助和推动工作。
全国税收、财务、物价大检查的日常工作，由国务院税收、财务、物价大检查办公室负责。

各地区、各部门检查结束时，要向国务院写出总结报告，同时抄送国务院税收、财务、物价大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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